房屋使用意见书

同意业主ww将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wwwwww提供给深圳市www科技有限公司作办公用途使用，该公司不得进行生产、加工、娱乐、医疗、网吧等限制项目使用，不进行扰民活动，如有违反以上承诺或者投诉，责令公司无条件搬迁该场地。

业主委员会或居委会盖章
 年    月   日
